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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八届会议 

理事会届会，第一期会议 

2023 年 3 月 16 日至 31 日，金斯敦 

议程项目 14 

法律和技术委员会主席关于委员会 

第二十八届会议工作的报告 

  国际海底管理局理事会关于应大韩民国请求延迟放弃时间表的决定 

 国际海底管理局理事会， 

 回顾 2014 年 6 月 24 日，大韩民国政府与海管局签订了一份为期 15 年的多

金属硫化物勘探合同， 

 又回顾“区域”内多金属硫化物探矿和勘探规章第 27 条第 2 款，1 其中提

到分配给承包者的区域的放弃时间表， 

 注意到，依照时间表，大韩民国政府须在 2024 年 6 月 24 日，即从合同之日

起算的第十年结束之前，第二次且最后放弃原获分配的合同区的至少 75%，2 

 又注意到大韩民国因冠状病毒病(COVID-19)大流行疫情对其作业活动的影

响而请求延迟放弃时间表， 

 回顾根据规章第 27 条第 6 款，理事会应承包者请求，可根据法律和技术委

员会的建议，在特殊情况下，将放弃时间表延迟。这种特殊情况应由理事会断定，

除其他外，包括考虑当时的经济情况或在承包者的作业活动中出现的其他突发特

殊情况， 

__________________ 

 1 ISBA/16/A/12/Rev.1，附件。 

 2 ISBA/28/LTC/3。 

https://undocs.org/ch/ISBA/16/A/12/Rev.1
https://undocs.org/ch/ISBA/28/LTC/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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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虑到委员会认为承包者提出的原因符合“在承包者的作业活动中出现的

突发特殊情况”，并建议将第二次且最后放弃的时间表延迟至 2026 年 12 月 31 日， 

 根据委员会的建议采取行动， 

 1. 认定大韩民国提出的原因符合“在承包者的作业活动中出现的突发特

殊情况”； 

 2. 按照委员会的建议延迟第二次且最后放弃的时间表；3 

 3. 请秘书长将本决定转达大韩民国政府。 

 

2023 年 3 月 31 日 

第 300 次会议 

 

__________________ 

 3 ISBA/28/C/4。 

https://undocs.org/ch/ISBA/28/C/4

